深圳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2020年

“质量月”活动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进一步提升工程建设质量水平，落实“六保”任务，做好“六稳”工作。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质量月”活动要求和部署，进一步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全方位展现深圳建设领域工程质量提升的举措和成效，定于9月在全市建设系统开展“质量月”活动，现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目标

以“建设质量强国，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一是继续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质量提升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督促和引导住房建设系统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全面提升建筑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加强主题宣传，推动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着力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配合、公众广泛参与的质量共建机制；三是严格监管执法，进一步加大质量整治力度，综合运用监督抽查、综合执法、专项整治等手段，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开展质量整治；四是积极引导全社会向顶尖工匠、技术能手、质量能人学习，培育精益求精、优中更优的质量精神和质量文化；五是由市建筑业协会组织动员建筑施工企业积极参与省、市优质结构工程、绿色施工示范工程、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创优活动，推广介绍我市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和优秀施工工法等先进经验做法，进一步提升创优工程的科技含量，智慧建造，加强行业质量文化建设，全面提高质量意识，进一步提升市民群众对工程质量的满意度。

二、活动内容

（一）优质工程、装配式建筑、新技术示范项目观摩

市区住建部门认真组织，市建筑业协会积极协助，在全市范围内选择8个工程质量管理水平较高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质量月”观摩交流活动（观摩项目详见附件），推广介绍我市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项目管理信息化技术应用、工程建设新技术应用、装配式施工、绿色施工、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治理、优秀施工工法等先进经验做法。观摩交流活动具体安排另文通知。

（二）加强工程质量交流培训，积极推广质量先进技术

1.为进一步强化工程质量监管，进一步提高监督人员专业水平，在安监大厦开展《混凝土强度检测和评定方法》培训课，结合结构设计理论和实体质量监督经验，对混凝土强度常用指标及其离散性研究等问题进行讲解分析；介绍检测混凝土强度的抽样、检测和评定规则，通过实际案例展示工程实体检测的流程和不合格情况处理措施。

2.为进一步提高建设工程防水施工质量，在安监大厦开展建设工程防水技术网络直播答疑活动，重点答疑建设工程防水技术难题，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综合管廊等各类工程涉及的基坑、地下暗挖施工、地下室、墙体、窗体、厨卫间、露台、屋面等方面防水问题。
3.通过《深圳市岩土锚固技术标准》宣贯和学术交流活动，使得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责任主体的技术人员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深圳市岩土锚固技术标准》要求，进一步提高我市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质量，促进本行业技术交流和科技进步。

（三）“送教进工地”建筑从业人员安全教育活动

通过“送教进工地”活动，广泛传播安全质量知识，提高建筑工人基本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防护技能，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有效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生产安全质量事故发生，将安全生产作为推动质量标准提升的首要任务落到实处，促进我市建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开展专项检查和整治行动

1.开展建设工程结构质量专项检查。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主体结构工程总体质量稳定可控，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开展2020年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结构质量专项检查的通知》（深建质安[2020]41号），开展对全市主体结构已施工完成3层以上，且尚未封顶的建筑工程，以及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的市政工程结构质量专项检查，并对检查结果情况予以网上通报。

2.开展2020年建材打假专项行动。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2020年建材打假专项行动的通知》（粤建质函〔2019〕1050号）要求，对“检查特定对象”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或该施工单位施工的其他项目）或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单位进行执法检查，对涉嫌存在使用伪劣建筑材料或原材料违法行为的工程项目和混凝土生产单位进行通报，强化源头治理，建立健全建材管理长效机制。

3.配合广东省住建厅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实体质量抽查检测工作。重点对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和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检，消除结构安全隐患，确保工程质量。

（五）开展深圳质量指数建设

为积极探索质量型评价方式，研究客观反映深圳质量水平的宏观指标体系，在市质量强市办的推进下，从2014年起至今每年对工程质量指数进行优化与测评，从工程质量水平、质量创新提升能力、质量获得感等方面，较系统、科学衡量深圳市的建筑工程质量水平状况和分析存在问题，作为提升工程质量水平的科学参考依据。

三、活动要求

（一）严防疫情，有序实施

严格遵守市委市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和要求，正确处理活动开展与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关系，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减少参加聚集性活动的人员数量，做好各项防护措施和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理好各类突发事件和异常情况，全力确保“质量月”各项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二）高度重视，精心策划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主动参与，广泛动员，采取有效措施，调动相关企业参与“质量月”活动的积极性，把质量月宣传活动深入到施工作业一线的基层班组。积极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经验，切实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2.按照本活动方案第二项，承担了省、市观摩活动项目的市区住建局（站）要组织企业认真准备，录制视频，通过新媒体平台以线上视频的模式，推广介绍我市工程质量先进经验，充分发挥企业在“质量月”活动中的主力军作用，大力营造“质量月”的宣传氛围；省观摩项目有关单位还需抓紧编制观摩活动策划详细方案，通过线上（下）等方式展示项目亮点，推广优秀质量管理和先进施工技术经验。市建筑业协会积极参与，指导企业做好准备工作，确保活动取得成效。

（三）做好宣传，营造氛围

1.在“质量月”期间，以专题学习、交流研讨等形式，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质量强国的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的工作部署，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强市战略的工作要求。推动和指导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设置宣传专栏、张贴宣传挂图等方式，做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在基层的宣贯工作。
2.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和网站、公众号、微视频等新兴媒体宣传作用，动员市区住房建设部门、行业协会和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积极组织开展云课堂、远程培训等形式的教育宣传活动：一是继续深入开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的决定》《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质量安全手册（试行）的通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落实<工程质量安全手册（试行）>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的解读宣贯，切实提高全市住房建设系统质量责任意识，让“质量第一”成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根本理念。二是组织开展“创先争优”系列宣传，鼓励建筑施工企业不断进行技术积累，编制和推广应用先进的施工工法，进一步提升创优工程的科技含量，推进智慧建造，积极参与国家、省、市优质结构工程、绿色施工示范工程、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创建活动。

3.各单位要积极宣传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工程建设各方主体、一线作业工人等在抗疫情、稳增长、提质量、增效益方面的典型事迹。市区住建部门要指导工程建设各方主体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在办公场所和施工现场悬挂张贴标语、设置工程质量主题宣传橱窗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弘扬质量文化，推进质量实践，营造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环境。
（四）认真总结，及时报送

各区（新区）住房建设局及市两站要积极组织好“质量月”的相关工作，确保活动取得实效，不流于形式。活动结束后，要认真总结质量月工作经验和工作情况，并于9月28日前，将“质量月”活动总结报市住房和建设局，同时将word版发至邮箱yangll@zjj.sz.gov.cn。
附件：2020年全市住房和建设系统“质量月”观摩项目
附件

2020年全市住房和建设系统“质量月”

观摩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备注

	1
	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一期项目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省观摩项目

	2
	中国国有资本风投大厦施工总承包工程
	深圳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
	坪馨苑
	深圳市广胜达建设有限公司
	

	4
	星河雅宝高科创新园四A地块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观摩项目

	5
	卫星通信运营大厦项目施工总承包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
	深圳中医院综合楼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7
	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人才保障性住房（一期）项目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8
	安居东湾半岛花园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